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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兴区中小微餐饮企业担保贷款政策
实施细则（修订版V2.0）》的起草说明

1、 工作背景
2020年，为落实《大兴区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发展的若干措施》（京兴政办发〔2020〕13号）文件精神，降低疫情对餐饮企业的影响，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大兴区商务局组织实施了大兴区中小微餐饮企业专项资金担保贷款项目，并制定了《大兴区中小微餐饮企业担保贷款政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安排1000万财政资金，撬动担保公司提供了5000万的贷款担保规模，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二、修订原因
为保证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2020年12月将实施期限由2020年12月31日延长至2021年6月8日。现为进一步稳定餐饮行业，促进中小微餐饮企业发展，建议对实施细则再次进行修订。
三、修订内容
一、将实施细则的期限延续至2021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餐饮企业，自本细则发布之日至2021年6月8日期间新办理的贷款业务给予担保”，修改为“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餐饮企业，自本细则发布之日至2021年12月31日前提交完整资料的餐饮企业给予贷款担保”。
二、因餐饮企业在2020年遭遇多次疫情反复，为鼓励餐饮企业复工复产，对已享受该政策的餐饮企业，在其按时或提前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后，可于2021年12月31日前再次申报担保贷款。再次申报担保贷款的最长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三、为综合考察餐饮企业经营能力，“大兴区餐饮企业分类参考表”中对企业月均流水的审核不再仅限于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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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4日



- 3 -

